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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有沒有試過遺失東西，但最後失而復得呢？用追憶法開頭(先寫眼前的事物或情況，然後引起回憶，追述往事)，把事情經過寫出來，並抒發你的感受。
我看見這活潑的小狗，腦海裏漸漸浮現我失而復得的事……

那天，我帶小狗到公園散步，途中，牠不見了！嗚……怎麼辦！我最喜歡的小狗走失了！
我的臉頓時沒有一絲高興，悶悶不樂的。我坐在長椅上，扁着嘴，

垂下頭。小狗啊！求求你回家吧！我心裏很難受，火辣辣的。

我決定要尋找牠。我先從剛才走過的路開始找。我彎下腰，看看
小狗是不是在草叢裏，牠並不在，我淚痕連連的。恰巧，我碰見小美同學，她說：「你幹嘛哭啊？」我回答：「我的小狗在公園裏不見了！」她又說：「我幫你找吧！」我破涕為笑。我們分頭走，一個左、一個右，我們仔細地找牠，半小時後，我空手而回，突然聽到「汪！」的一聲，立刻瞧瞧，原來是我的小狗，牠不斷搖尾巴，我手舞足蹈回到公園告訴小美，她也替我高興。小狗走到小美面前，「汪！」了一聲，仿佛在跟她道謝似的，然後，牠撲來我的懷裏，我也緊緊抱着牠，非常興奮，牠就舔着我的腳。
我體會到失而復得的東西是十分寶貴的，決定以後要好好保管
它們。

